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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123刊登服務契約
	YCB379專員：林宜陵_      
	專線：02-2365-2458

傳真：02-2365-5591

	立契約人即委刊人（企業全稱）                       　　  (□委託                    ) 茲向契約相對人即一二三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經營之yes123求職網（www.yes123.com.tw，下稱yes123）刊登網路徵才廣告，委刊人同意遵守以下各項約定，並已審閱相關條款約定。

	本次購買明細：(以下均為新台幣含稅價)  

	廣告種類
期間 & 價格
刊登期間
企業徵才服務
□  A方案 2個月(NT$ 2,800)
自          年          月          日起
□  B方案 3個月(NT$ 3,900)
自          年          月          日起
□  C方案 6個月(NT$ 5,000) (加送置頂6則)

自          年          月          日起

□  D方案 7個月(NT$ 5,700) (加送置頂10則)
自          年          月          日起
□  E方案 13個月(NT$ 8,900) (加送置頂20則)
    自          年          月          日起
註：以上價格皆含稅，方案皆享暫停功能 90天。                                 活動期間至 2025/12/31止                                    

	付款方式：付款完成後開通。□臨櫃匯款 □ATM轉帳 □超商繳款 □線上刷卡    請備註帳號後五碼_____________
◎匯款帳號：陽信銀行 萬華分行(銀行代碼：108)，帳號：13142-0001783 戶名:天平廣告社
  請於刊登日起七日內支付廣告費用。    付款完成後，麻煩請來電告知

	約定服務事項內容 :
1. 委刊人保證如下事項：

(1) 以公司、商業登記或政府立案之統一編號作為認定委刊人之唯一基準，限委刊人刊登廣告不及於不同統一編號的分公司、關係企業、加盟店、經銷商等，且所營事業、委刊之內容均為真實，無任何詐欺、虛偽、引人錯誤、誇大不實或有違反法令、公序良俗之情事，法令包括但不限於民法、就業服務法、勞動基準法及行政命令函釋等中華民國法令規章。

(2) 自身確實有徵才需要，絕無接受第三人請託、冒用、假藉、利用、依附，或同意第三人以自身名義，以會員身分為虛偽之刊登及獲取求職者資料。

(3) 刊登職缺及透過yes123獲取之求職者履歷資料，僅供使用於自身與求職者建立適法勞動或聘僱關係之徵才特定目的之用，不得有下列行為：刊登職缺與經營項目不符、開放職缺數或工作地點與自身事業規模顯不相稱；搜尋無相當關聯之性別、年齡、希望工作及希望地點之求職者履歷資料；作為其他商業或違法目的之使用。

(4) 對於從yes123獲得之求職者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應採取必要措施，且僅得於徵才面試之範圍、類別、契約特定目的範圍內，為蒐集、處理或利用求職者個人資料。

(5) yes123提供之企業專區帳號密碼不得擅自設定、交付、委託或授權人力資源、人力仲介、人力派遣、人力外派、人力銀行、委外供應等業者或任何非自身員工之第三人代為使用。

委刊人瞭解此一違約行為不僅已造成求職者個人資料外洩及隱私受到侵害外，對於yes123亦將造成金錢難以估計之財產及信譽損害，yes123不負第三人是否違約使用之查明義務。

2. 委刊人應自行上線更新維護職缺內容，以及企業簡介的文字、圖檔資料，或以書面、電子檔案傳輸載明擬更新之內容通知經銷商或yes123。所有上載、傳送、輸入或提供予yes123之任何資料，均表示同意授權yes123管理利用，並可修改、重製、翻譯、散布、發行及公開播送、發表、傳輸、上映該等資料。

委刊人刊登之內容，應符合第1條第1款之要求，若未依法標示警語、註明核准字號或許可字號，或有應經主管機關許可方得刊登之事項而未經許可者，均不得刊登於yes123網頁。

3. 為保護求職者隱私安全，yes123得有以下禁止或限定：(1) yes123得拒絕下列客戶購買企業徵才服務並刊登廣告，委刊人不得異議：●營業或刊登內容有違反法令、公序良俗之虞，包括八大特種行業、賭博網站、情色行業等；●未設立營利事業登記，或未於台灣設置分公司或辦事處之外國公司或組織；●經營人力仲介相關行業；●債信不良或曾有違反本契約者。(2) yes123得限制下列行業以下事項，委刊人不得異議：●保險業、傳直銷業等，得應求職者要求不顯示連絡方式等資料；●模特兒經紀、婚姻介紹等，限制不得使用履歷配對、主動搜尋人才等服務，履歷來源僅為求職者的主動應徵；●其他行業經yes123審核後，認須調整其服務內容者，yes123將僅提供網路徵才廣告之刊登服務，以及功能調整後之企業專區服務。(3) 為保障求職者權益，委刊人同意yes123求職網針對特定職務加註警告標語。

4. 簽約時，以下行業須另外檢附證明：(1) 保險業：本刊登服務契約務必蓋章，限通訊處章或個人私章加簽名；並檢附委刊人名片或識別証影本。(2) 殯葬服務業、個人或工商徵信業、模特兒經紀業、婚姻介紹業、通訊行，以及無統編但有立案之企業：皆須檢附營利事業登記、主管機關核准函或立案證明。

5. yes123有權限定委刊人發信給求職者的數量，以及使用【企業主動搜尋人才】功能所搜得及閱覽的履歷表數量。數量係由資訊系統依照委刊人企業屬性及職缺條件等因素設定。

職缺刊登上限為100筆。

6. yes123與經銷商不保證委刊人收到履歷表的數量及品質，對於求職者自行填寫提供之履歷資料，yes123僅是代為傳送予求才廠商之媒介，委刊人不得以此為由要求解約或退費。

7. 本刊登服務契約，委刊人同意刊登期間為上述勾選購買之期間，並取得企業徵才服務資格，除雙方合意或委刊人有違約事由提前終止外，任一方皆不得任意提前終止本契約。委刊人於刊登期間內若發生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登記、聲請重整、破產、解散等之事實時，即行發生終止之效力，且不得要求退費。本契約期滿續約時，委刊人得選擇下載刊登服務契約頁面用印或逕以線上點選續約，並於完成付款後，新合約即成立生效。

8. yes123僅為徵才之媒介平台，經銷商則僅係接受委刊人委託後向yes123委刊廣告，委刊人與求職者間發生之任何爭議或履歷資料不符之狀況，不論是徵才期間或錄用後，均應由委刊人與求職者自行依法處理。但委刊人以工作上及業務上之需要為由，強迫求職者購買制服、器材、商品、服務、課程、繳交入會費等以作為任職條件之交換、或要求職者提供財力證明、保證金、存款帳號等行為、或對求職者為其他違反法令、公序良俗之行為時，yes123有權提供各級中央及地方機關相關委刊人刊登內容資訊及依第9條辦理。

9. 刊登期間內委刊人違反本契約中任一約款、或有求職者向yes123、媒體、民間消保團體、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申訴、告訴或起訴，關於委刊人之行為涉嫌違法或不當之情事，或有異常使用yes123所提供之各種服務之情形者，yes123有權利立即終止契約、停止徵才廣告之刊登、限制或調整yes123所提供之各種服務範圍（直至委刊人檢據澄清事實之日止），委刊人不得請求退款，並於3日內繳清所有應繳而尚未繳納之款項，委刊人應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並應對經銷商、yes123或第三人因之所受損害、遭索賠或處以行政罰鍰時，負全額賠償之責。如有違反第1條第1至5款、第2條第2項約定情形之一時，委刊人並同意給付yes123相當於刊登費用一百倍之懲罰性違約金。

10. 本合約之傳真本視為正本，委刊人不爭執傳真本形式及實質內容之真實性及有效性。本契約若有未盡事宜，雙方得議定以附件或切結書增訂之，內容與本契約有相同之效力。

11. 因本契約所生之爭議而有涉訟之必要時，雙方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12. 基於誠信原則，委刊人聲明本約承辦人有代理委刊人簽訂本契約及處理刊登廣告相關事宜之權限。             　　           　　　　簽約日期：　　　年　　　月　　　日


	

	立契約人－廣告刊登企業全名：
負責人：
請蓋公司大章或發票章

或統一編號章
統一編號：
發票種類：
 (三聯式(二聯式
企業營利事業証登記地址：
企業連絡地址：
承辦人(親簽)：
部門：
職稱：
電話：
分機：
傳真：
E-Mail：
會計承辦人：
郵寄發票地址：
                                  手機號碼：

	
	負責人：
	


